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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倒卖土地 多次伪造公文

海口男子获刑7年
被罚60万元

本报那大10月28日电（记者徐一豪 通讯员
罗凤灵）海口男子张某非法倒卖40亩土地使用权，
并多次伪造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用于房地产项
目开发。日前，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
定，维持东方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张某犯非法倒
卖土地使用权罪及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数
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60万元。

2009年5月10日，张某以其妻子吴某敏的名
义与张某发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张某发
将所承包的东方市26666.68平方米的集体农用
地使用权转让给吴某敏。张某通过请托东方市有
关部门的相关人员（已被判刑），积极谋求将该地
使用性质变为商住用地。同年5月12日，张某以
其妻子的名义申请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后转
让该地使用权转让，获利1195万元。

在2010年和2011年，张某在与赵某合伙开
发房地产的过程中，又先后伪造了相关文件。

法院审理认为，张某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地
管理法规，非法倒卖40亩土地使用权，同时，伪造
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
构成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和伪造国家机关公
文、证件罪。海南二中院遂依法作出上述裁定。

临高森警端掉一非法
收购野生动物窝点

查获野生动物34只，涉案价值逾
20万元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

员吴海青 翁启清）为有效遏制破坏森林和野生动
物资源违法犯罪活动，我省森林公安机关在全省
范围内开展了代号“雷霆行动”的专项打击行动。
近日，临高县森林公安局破获一宗非法收购、出售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
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批野生动物涉案价值达
20.25万元。今天上午，森警和林业部门已将查获
的34只野生动物野外放生。

10月初，在接到群众举报并进行缜密侦查后，
临高县森林公安民警在临城镇西门市场一出租屋
内，将正在收购、贩卖野生动物的犯罪嫌疑人谢某
抓获，查获眼镜蛇13条、滑鼠蛇5条等野生动物。

省森林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雷霆行动”
专项打击行动将持续至今年11月底，重点打击盗
伐滥伐林木、毁林开垦、候鸟迁徙通道非法猎捕等
违法犯罪行为。同时，将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树
立社会及广大群众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的理
念，自觉提高保护意识和法治意识，形成群防群治
的良好局面。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 （记者李
关平 通讯员崔善红）高考前一天对于很
多高中生来说应该是在努力复习，准备考
试。而海口市某中学的两名高三学生陈
某某、谢某某却在高考前一天夜里贩卖毒
品。近日，陈某某、谢某某因贩卖毒品罪
被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一审均判处有

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6日23时

许，陈某某、谢某某在海口市龙昆南路凯
盛广场大厅一楼门口处，以人民币300
元的价格将2小包毒品氯胺酮（俗称“K
粉”）贩卖给陈某。双方交易完成后被公
安民警抓获。公安民警当场从陈某某处

缴获人民币300元，从陈某处缴获毒品
二小包（经鉴定，含氯胺酮成分，净重
0.7637克）。

龙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
某某、谢某某非法贩卖含氯胺酮成分的
毒品，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应予
惩处，遂作出以上判决。

明天要高考了，今天还在贩毒
海口两高中生因贩毒一审获刑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张婷
通讯员吕书圣）为净化全市“双创”工作
的消防安全环境，海口市公安机关结
合冬春火灾防控工作，部署从10月18
日至11月 7日，集中开展瓶装液化石
油气使用场所和群租房消防安全大排
查专项行动。10月27日晚，全市公安
机关、消防机构和各镇（街道办）共派
出136个检查组开展专项行动夜查，共
检查单位 222 家，整改消除火灾隐患
435处。

检查过程中，各个检查组重点检查
瓶装液化石油气使用场所使用的钢瓶是
否合格，连接软管是否完整没有破损

等。群租楼室内电动自行车停放处是否
与疏散楼梯进行防火分隔或采取消防技
防措施确保消防安全，电动自行车室内
停放充电处电线是否敷设固定线路并穿
金属管保护等。

在27日当晚的夜查中，全市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和各镇（街道办）共组成
136个检查小组，分别对长盛兄弟牛肉
大排档、海口美兰百香食店、蓝色星球群
星网吧、问道连锁时代网络会所等店、金
桂圆商务公寓等222家单位进行了消防
安全检查，发现督促整改火灾隐患435
处，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28份，处罚2
家，责令“三停”1家，罚款4万元。

10月22日，G98高速公路琼海至海口段，载重大卡车、慢速
车占据超车道行驶现象比比皆是，极易引起交通事故。类似现象
在G98全路段皆有发生，以琼海至海口、福山至美兰段居多。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田和新 周厚祥）记者今天从
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获悉，今年11月
2日起，该局在保留原取证点的基础上，
在海口地区新增7个出入境证件领证
点，持有海南户籍的群众办理出入境证
件可以选择就近取证，从而解决申请人
取证难问题。

据了解，之前海口市申请人在海
口各公安分局办证中心申请办理出入
境证件后，除选择办理个人快递外，均
须到唯一地点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
领取证件；各市县申请人在当地公安
办证中心申请办理出入境证件后，除
选择办理个人快递外，只能到省公安
厅出入境管理局或者所在市县领证点

领取。
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负责人表

示，此次在海口地区再新增7个出入境
证件领证点，全省各地群众申请办理出
入境证件后，均可到新增的7个领证点
领证，市民可以就近取证，避免因出游高
峰期集中在一个地点领取，出现“爆棚”
现象。

海南居民领取护照、港澳通行证更方便

新增7个领证点供市民就近取证
1 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

2 海口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3 秀英公安分局办证中心

4 龙华公安分局办证中心

本报三亚10月28日电（记者况昌
勋 通讯员张雪锋）近日三亚召开“守
规矩、保畅通、促平安”文明交通示范
路创建工作动员会，将在 16 个路段
（路口）开展文明交通示范路创建活
动，倡导六大文明交通行为，摈弃六大
交通陋习，完善六类道路安全及管理
设施。

据悉，三亚此次将在解放路、三亚湾
路、河东路、225国道、海棠北路等16个

路段（路口）开展文明交通示范路创建活
动。三亚市委、市政府要求，各区、各部
门要解决交通管理突出问题，确保旅游
旺季和春节黄金周平稳有序。三亚将按
照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要求，在固化文
明交通示范路创建成果的基础上，积极
探索推进文明交通创建工作的新思路、
新方法，及时提炼、推广实施过程中的好
经验、好做法，不断扩大文明交通的创建
率、覆盖率。

三亚在16路段创建
文明交通示范路

海口市区内8个领证点

5 美兰公安分局办证中心

6 琼山公安分局办证中心

7 海口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

8 垦区公安局出入境国保科

制表/许丽

海口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夜查
整改消除火灾隐患435处

“大祸车”占道行驶埋隐患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保土环资告字〔2015〕5号

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就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人资格：（一）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
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属境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须提交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本次挂
牌不接受联合竞买。（二）具有以下行为的竞买人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
牌出让：1.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
未付清的；2.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有闲置土地、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
违法行为、未及时纠正的。（三）竞买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缴纳足额
竞买保证金的，由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在规定的时间
内确认其竞买资格，签发竞买资格确认书。

三、竞买规则：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以挂牌出让，采用增价方式挂
牌，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
人可于 2015年11月4日 至 2015年11月25日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咨
询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5年11月4日至2015年11月25日到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11月25
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
的，我局将在2015年11月25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2015年11月

18日09时00分 至 2015年11月27日16时00分。
七、开发建设要求：（一）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县规划部门批准的要求

开发建设。（二）开发建设期限：建设项目应按照出让合同中约定的土地
交付之日起一年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两年内竣工。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
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二）本次出让
地块属于城镇住宅用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
勘出让地块，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如涉
及地上地下电线路、光缆的迁移等费用由竞得人负责。（三）竞得人取得
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绿化、环保、消防、交通
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四）本次成交价款不包
括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挂牌佣金
按有关规定收取。（五）竞得人自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生效之日起6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六）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
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七）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
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九、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联系电话：83666228 65303602 13036099114
联 系 人：邢先生 杨先生 冯先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10月29日

宗地编号：
土地用途：

规划建设指标：
保证金

BT-2013-47 宗地面积：
城镇住宅用地

12032.63平方米（约18.05亩）
出让年限：

宗地坐落： 保城镇春天村委会道突村东北侧
70年

容积率≤2.2、建筑密度≤20%、绿地率≥40%，建筑限高≤60米、停车位≥520个
2500万元

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徐兰姣向我俩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海棠湾镇藤海居民委

员会居民区徐兰姣住宅楼（101、301、401、102、202、302、402）的

《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证》证号为：三土房（2010）字第

10221号，房屋建筑面积为923.51平方米，土地面积为225.54平

方米。已刊登遗失声明，经初步审定，现予公告。有异议者请将

书面材料自公告之日起二个月内送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

管理科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地籍管理科，逾期我俩局将核准登

记，补发新的《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证》作废。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10月26日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南二中法技委拍卖字第021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11月13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
厅依法第二次公开拍卖：位于新盈镇委西侧规划区，临房权证新盈字第
XY00582的一处房产，建筑面积：260.98平方米；参考价：人民币
44.352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1、标的展示及交纳竞买保证
金截止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5年11月11日17:00时止；逾期缴纳
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2、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开户行:工行儋州中兴支行；账号：2201031229826405990，缴
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海南二中法技委拍字第021号（如代缴必须注
明代某某缴款）。3、拍卖标的物瑕疵告知书：（1）过户的税、费按照国家
的有关规定处理；（2）如果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竞拍并中标，且
与原有的宅基地合计面积不超过当地政府规定一户一宅土地政策标准
（不超过175平方米），国土局将配合办理相关过户手续，或者虽然超过
当地政府规定一户一宅土地政策标准，国土局按照有关规定处理后继续
使用。如果不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竞拍并中标，国土局将不配
合过户，所产生的后果自行负责。拍卖机构：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地
址：海口市国贸路47号港澳申亚大厦22层；电话：0898- 68551218；海
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23882950

公 告
为保障桥梁安全运营，将于2015年10月28日22时至11

月7日2 2时，对滨海立交南往北右转滨海大道东往西方向、
龙昆北路南往北掉头回龙昆北路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道封闭施
工，届时施工区域进行交通管制。途经该路段车辆请按交通
指示牌或现场交通警察的指示绕行，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

海口市桥梁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二O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资格预审公告
招标人：海口市公安局，招标项目：海口市“天网”二期项目(PPP

模式)，现进行资格预审，特邀请国内投资人前来参加资格预审申请。
一、项目概况：新建5514个监控点。 新建派出所、分局、市局三

级万兆视频专网，对公安网进行万兆改造。市局新建视频边界，对公
安网安全系统进行改造。对美兰、龙华、秀英、琼山等4个分局机房，
以及1个市局机房的进行环境装修改造及设备完善。4个分局建立
视频存储系统和区级视频共享平台，建设1套市级视频共享平台。建
立一套视频运维管理系统和联网实战平台并运营。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及报名事宜请登录：《海南省财政厅网》http:
//mof.hainan.gov.cn/czt/进行查阅。

三、招标代理机构：广西建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海南分公
司；地址：海口市美兰区大英山西二街法苑里2栋1单元1801室；联
系人：杨工 联系电话：0898-66778275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第151113-1期

经海南省高院电脑确认，受海口海事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11
月13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公开净价拍卖：被执行人周琼勇名下的位
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水产码头建筑面积为236.25平方
米的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陵房权证新村私字第6693号）及相应土
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陵新字第2069号）。参考价：1229445
元，保证金30万元。房产过户税费由买受人承担。有意者请于11月
12日16时前来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以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11月12日止。保证金户名：海
口海事法院；开户行：中行海口龙珠支行；帐号：266262970641。地
址：海口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 2层；电话：13976111340；监督电
话：66160113

采购招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二、招标内容：2015年永庄水厂取水泵采购（含安装工程）
详见采购招标公告（网络版）：《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aikouwater.com）。
三、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5

年10月29日至2015年11月04日，每日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
分，下午14时30分至17时00分（北京时间），在海南省海口市海甸
二西路26号水务大楼303室报名，报名时需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
证、法人代码证、法人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受委托人身份证及投
标人资格要求的资料（核原件收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并购买招
标文件，每个标的招标文件售价200元，售后不退。

四、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招标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及《海口市水
务集团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haikouwater.com）上发布。

五、联系人及电话： 张先生 0898-66268609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海口市东升桥新建工程
项目概况：本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桥梁工程长

度为660.852米，桥宽为4.5米，桥梁长度357.8米，桥梁两侧
引道长303.052米，该桥梁结构形式为预应力砼空心板桥。

招标范围：桥梁工程、道路工程。（详见施工图和工程量清单）
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国内独立法人资格且同时

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投标人拟派项目
负责人（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注
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招标文件的获取：请于2015年10 月29 日起从海口市建
设工程信息网（www.hkcein.com）下载招标文件。（详细招标
公告见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联系人：梁工13876277557

海南省儋州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本院定于2015年11月14日9时在第四审判庭公开变卖被
执行人海南洋浦爵海实业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洋浦经济开发区
三都镇11333.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儋国用
(三都)字第15585号】,参考价3907266.4元。

标的物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1月14日止。
有意竞买人请于2015年11月14日前来我院了解详情,并办

理变卖手续,在刊登公告期间，竞买人最先并一次性付清参考价
3907266.4元者优先。

开户名称:儋州市人民法院;
开户行:光大银行儋州支行;
账号:39360188000027111。
联系地址:儋州市那大中兴大街,联系电话:23882710

海南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是海南省仅有的

公共管理硕士（MPA）培养单位，也是全国第三批36所MPA培养

院校综合评估为优秀等级的6所院校之一。根据招生计划，2016

年我校拟招收全日制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80名，

专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网上报名：2015年10月10日—31日每天9：

00- 22:00 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 或 http://yz.chsi.

cn。 2.现场确认时间及地点以网上报名规定地点为准。3.打印准考

证日期：2015年12月14日至18日。

入学初试科目及录取：初试：《英语二》、《管理类联考综合》 复

试：《思想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网址http://www.

hainu.edu.cn/mpa ，邮箱E-mail: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A110室

2016年海南大学全日制公共
管理硕士(MPA)招生简章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公告
海土资龙华字[2015]625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
的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
申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
有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
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龙华分局（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
14楼）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
布的权益无异议。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10月22日

产权
申请人

康宁

土地
坐落

海口市盐灶路
179 号（原盐灶
一横路46号）

分摊土
地面积

284.66m2

权属
来源

海口市房权
证海房字第
13462号

原土地
使用者

北京赛迪传
媒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H04）

抢鲜读

今日

证券导报
SECURITIES

（H03）海口联合农商银行：小微至上“快”扬帆

海南探索寿险业员工制EA模式 打造社区保险超市

将保险产品摆在柜台上卖

儋州国税地税联合办税显成效 未来实现“国地通办”

（H06）

4琼股坐“花轿”海虹控股海南高速华闻传媒海马汽车成“王的女人” （H09）


